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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  引发医护罢工事件
▲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  郑雪倩  刘凯

不久前，杭州市萧山区第四人民医院与台湾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合作办医，有传言说会将萧山四院变更为

营利性医院，从而导致萧山四院部分医护人员罢工。

事件发生在 2015 年 12 月 5 日早上，不少医护集聚在医院急诊大楼前，拉起横幅“坚决反对转制，坚守公立

医院”、“医院不是血汗工厂，还大江东良好就医环境”。 相关新闻报道辩称，这只是为了提升大江东医疗技术

水平，让群众能充分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不存在转制或者改营利性等事项，文章称转制或者改营利性为谣言。

安全保障义务有合理限度

抑郁症患者就医坠楼  医院应否担责？
▲  锦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学友 

患 者 陈 某， 患

抑 郁 症 多 年，2014

年 11 月到某市中心

医院门诊楼心理科

就医，因双休日心

理科不接诊，准备

离开时，趁妻子到

门外接打手机期间，

陈某独自进入医院

的门诊楼二楼天台

并坠楼，导致躯体

多处骨折。经住院

治 疗 38 天， 花 费

29000 余元。

事 后， 陈 某 以

医方未尽到安全注

意和保护义务为由，

要求承担相应的损

害赔偿责任，被医

方拒绝后。陈某将

该院诉至人民法院，

请 求 判 令 被 告 按

50% 的 过 错 责 任 承

担医疗费、误工费、

护理费、精神损害

抚慰金等共计 25700

余元。

法院审理查明，该医

院门诊楼二层天台外围设

有护栏，护栏高度符合《国

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

通则》的规定；陈某坠楼

后，医院及时对陈某进行

了抢救。

陈某诉称，其因到门

诊楼二楼找厕所而误入二

层天台，天台防护措施不

符合要求致使其坠楼。被

告作为专业的心理疾病治

疗医院，其挂号医生在知晓

陈某为抑郁症患者后，未

尽到安全注意和保护义务，

且医院门诊楼二楼通往天

台的门未上锁，导致自己

不慎坠楼，医院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应该承担相

应的过错损害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门诊楼一层设有厕

所，陈某称其到二楼找厕

所不符合常理，亦无法进

行合理解释，且从被告门

诊楼二楼至天台外围尚有

一段距离，二楼天台外围

均有水泥护栏，故本院对

陈某所述其系误入二层天

台并失足坠楼的主张不予

采信。医院门诊楼二层天

台的外围设有护栏，且符

合国家规定的建筑标准。

被告已经尽到相应的安全

保障义务。随判决驳回原

告陈某的诉讼请求。

经 营 者 的 安 全 保 障

义务不是无限的，只有

经营者未尽合理限度范

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

才会产生损害赔偿责任。

所谓“合理限度”，应当

根据安全保障义务人所

经营的场所或组织的社

会活动的具体情况而定，

重点在于确定安全保障

行为的必要性。

本案，在医院举证证

明其已经尽到了相应安全

保障义务的情况下，陈某

没有提交相反证据证明其

主张，陈某对其进入二层

天台的原因不能做合理解

释。而且，陈某主张医院

承担安保义务已超出了医

院应当承担的“合理限度”

范围，故法院不予支持是

正确的。

此外，事发当日，陈

某在其妻子陪同下前往医

院进行治疗，其妻子在知

晓陈某系抑郁症患者的情

况下，因接电话而离开陈

某由陈某单独等候，致使

陈某自行进入门诊楼二楼

平台并坠楼，故陈某的家

属对陈某的坠楼应承担责

任。由于医方无过错不应

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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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职工意见

从实践经验来看，人员问题是任何改制过程中最难，也同样是最敏感的问题。

医改同样也不能例外。

如果人员的问题解决不好，不但改制不能顺利开展，还会引发大的社会问题。

因此，保护职工合法权益应当成为改制的基本原则。

公立医疗机构改制过程中，应当从程序与实体两个层面对职工的合法权益进行

维护。

要 做 好 职 工 思 想 工

作，公立医疗机构及其主

管部门，在拟进行改制之

前，要对职工进行宣讲、

动员，充分听取职工的意

见和建议，全面、详实、

客 观 地 告 知 职 工 公 立 医

疗 机 构 及 其 主 管 部 门 对

于改制的设想、预期和目

的、拟改制公立医疗机构

所遇到的问题、难题。如

需 引 入 社 会 资 本 进 入 拟

改制的公立医疗机构时，

要 将 社 会 资 本 持 有 人 的

背景和业绩等诸多信息，

全面、客观、详实地向自

己的职工进行介绍，要相

信自己的职工、依靠自己

的职工，发动职工参与到

公 立 医 疗 机 构 的 改 制 行

动中来。

改制方案提交职工大会审议

在与职工充分沟通之

后，所拟定的公立医疗机

构改制方案应当提交改制

医疗机构职工代表大会或

者职工大会审议，再次充

分听取职工意见。其中，

职工安置方案需经拟改制

公立医疗机构职工代表大

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通过

后方可实施。

如公立医疗机构改制

后不再具有事业单位编制

的，一次性全部将事业编

制变为企业编制，然后按

国企改制的方法是问题较

好的解决办法，购买社会

保险所需费用应当从出让

金中解决。如果资金出现

短缺，就需要从财政中支

付。但各地情况不一，难

做统一规定，由当地自由

决定或许更为恰当。

保护退休职工权益

对于历史悠久、退休人

员较多的公立医疗机构，在

改制的过程中，也应当将已

经退休的职工的合法权益考

虑进来，要制定符合实际的

措施，对虽已退休但确实对

本单位有过贡献的职工给予

适当的补偿。但因实际情况

千差万别，难以进行统一规

定，由各公立医疗机构在充

分听取在职和已经退休职工

的意见后，结合本单位的实

际情况实施更为妥当。

让职工成为真正的主人

为了能够使本单位

的职工参与到改制过程

中来，充分调动职工对

于公立医疗机构进行改

制的积极性、主动性，

应当在现有政策、法律、

法规、规章的范围内，

制定相关的用以调动职

工积极性、主动性的改

制制度。比如，在对公

立医疗机构的资产进行

清产、核算之后，允许

职工在符合一定条件下

以个人名义、或医生集

团的名义、或以工会的

名义、或以职工个人合

伙的名义，成为改制后

的医疗机构的股东。

要允许或创造条件，

能够使职工参与到改制

后医疗机构所制定相关

规章、制度、股东协议、

章程的活动中来，要允

许或创造条件，能够使

职工或前述以不同名义、

主体成为改制后股东的

个人（集体）进入改制

后医疗机构的董事会或

管理委员会、或监事会

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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